
 

 

 证券代码：600643             证券简称：爱建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31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爱建保理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爱建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建保理公司”） 

 担保人名称：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建集团”） 

 本次担保额度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3000万元，实际为上述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2019 年 6 月 10 日，接爱建保理公司报告，爱建保理公司与宁波通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综合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3000 万元；爱建集团与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

证担保合同》，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该担保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1、担保人：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上海爱建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人民币 3000万元 

4、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期限：以担保合同约定为准。 

6、反担保：无。 

（二）担保事项审批情况 



 

 

2019 年 3 月 28 日，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爱

建集团”）七届 32 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爱建集团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

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2019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相互间

担保及控股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1.94亿元（含历年累

计余额）；有效期自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至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及经营班子在该额度范围内和有效期内签

署相关法律文件、办理相关的各项事宜，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述议案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2019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爱建

集团及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以上经审议通过的议案中，同意爱建集团为爱建保理公司对外融资（包括

但不限于银行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经营班子批准。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爱建保理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5 月 9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 亿元，注册地

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西一路 473 号 3 层 A56 室；法定代表

人黄辉；经营范围：进出口保理业务，国内及离岸保理业务，与商业保理相关的

咨询服务，经审批部门许可其他相关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情况 

爱建保理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金额 实际缴纳金额 

上海爱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75% 7,500 7,500 

爱建（香港）有限公司 25% 2,500 1,250 

合计 100% 10,000 8,750 

注：上海爱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和爱建（香港）有限公司均为爱建集团全资子公司。 

 

 



 

 

3、爱建保理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18年（经审计） 2019年 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3,616.22 41,419.40 

负债总额 83,539.84 29,341.72 

对外融资总额  1,843.71 3,219.1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843.71 3,219.11 

流动负债总额 83,539.84 29,341.72 

净资产 10,076.38 12,077.68 

营业收入 3,289.92 2,763.30 

净利润 825.70 2,000.54 

注：2018 年数据为经审计数据，审计单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 年一季度数

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4、爱建保理公司目前无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债权人：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保证人：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的主债权：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爱建保理公

司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若有）项下债务人爱建保理公司

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权的费

用。 

3、最高债权限额：前述债务本金最高额（余额）为（折合）人民币叁仟万

元整。 

4、担保范围：本金以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律师

费、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

行费等。 

5、保证方式：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担保为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两年。《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7、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合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订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本合同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进行协商或调解，协

商或调解不成的，可向债权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为控股子公司爱建保理公司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之需，提高

了其融资或获取授信的能力，从而增强其盈利能力，有利于其良性发展，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战略。 

爱建集团为爱建保理公司提供上述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为

其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担保方的担保风险整体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年经审议生效的对外担保额度

为不超过人民币 90.14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3.5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担保余额为 70091.9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7.28%。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6月 12日 


